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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序  

很多法律人對於「物權法」都有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妙感

覺，說不上「很熟」，可明明在學校修過課了，也不能說「不認

識」。比較糟糕的是，一旦遇上了物權法的問題，平時解析債法問

題的那股自信與從容，一下子全都離家出走、不知去向了！ 

的確！仔細想想，和債法相較之下，不論是學校課程的時數或

法條的數量，當物權法遇上了債法，立刻「矮」上一截；可偏偏物

權法在國家考試所佔比例、乃至於實務案件出現的頻率，真的一點

都不輸給債法。如果以上所述讓您心有戚戚焉，那麼，這本小書應

該是帶您認識物權法，和物權法建立良好又密切互動的不二選擇。 

雖然民法總則編所定原理原則，一體適用於物權法，但物權法

在「物權法定主義」、「公示原則」、「公信原則」的操縱下，有

著自己獨到的特色；正因為如此，各位在債法所學的那套思維，到

了物權法可就不一定發揮作用了。這本小書的首要目的，即是在解

說法條的同時，讓讀者們熟稔物權法的思考方式，因此，筆者在第

1章用了極大的篇幅，介紹物權法的原理原則；又在每一章以【案
例】、【問題】，將冷冰冰的法條文字轉換為生動的案例，並且深

度解析其中的思考邏輯。相信透過這樣一遍又一遍的練習，在您讀

完這本小書之後，已經換了個「物權腦」，看到物權法的爭議時，

知道該從何開始思考、也知道應該如何思考。 

這就來說說本次改版重點。 

最高法院新公布的數個指標性的判決、學者們的研究結晶，筆

者可是一個都沒有落下的收錄於新版內容。同時，讓人看得眼花撩

亂的「違章建築」及定著物與土地間之關係，還有怎麼樣也顯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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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襯的「消滅時效」與「取得時效」間之關聯性，筆者則是幾乎重

新改寫，希望以更有體系、更為清楚易懂的方式呈現。 

近幾年來，筆者花費了許多心力研究民事訴訟法，而物權之權

利人該如何在訴訟上主張權利，方為實現權利的正確方法，一直是

國考與實例的熱門焦點。實體與程序的結合，早已是時下趨勢，但

坊間的物權法教科書卻鮮少就此有所著墨，因而筆者藉著這次改

版，就若干重要的實務案例，從當事人適格、訴訟標的到訴之聲

明，一貫又完整的解析。是的！物權法和民事訴訟法，就應該這樣

學！ 

雖然這本小書的定位是教科書，但若能在解說理論的同時，以

國家考試題目作為練習，幫著各位的邁出國考的第一步，一舉數

得，何樂而不為？為此，筆者更新了許多【練習題】，讓讀者們能

在讀完冗長的說明後，及時地以最新的國考試題驗收學習成效。 

「好還要更好！」是筆者對自己的要求！每一個步驟、每一個

爭議問題，都應該抽絲剝繭地層層解析，讓裡面的真相更容易明

瞭，這同時也是筆者對眾多讀者的責任所在。再次謝謝各位過去這

麼多年來的愛護和支持，希望繼續得到您的迴響和支持，敬請不吝

指正！ 

李淑明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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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該怎麼樣形容學習法律的心情呢？若將其中學習的歷程形容為

像「哈利波特」的劇情，充滿冒險、刺激，似乎有刻意美化它枯

燥、繁瑣的另一面之嫌；若說當您學有所成時的見識，有如「魔戒

三部曲」的氣勢磅礡，又似乎太……，小題大作了！ 

回想七年前，筆者提起筆來寫下第一個字，說實在的，當時實

是無心插柳的巧合，不過這個美麗的巧合，也開啟了筆者民法寫作

的生涯。想想當時無論運用多豐富的想像力，也絕對無法預見七年

之後，筆者仍然堅持寫作的路子，並且樂此不疲。 

在近十年的時間，民法有相當大的改變，除了八十八年民法債

編的大翻修、九十一年消費者保護法自公布施行後的第一次修正、

民法研究會於八十三年第一次召開，許多學成歸國民法學者的投

入，都為民法界注入相當的活力！ 

但民法的學習的確有其沉重的一面，因為它的體系龐雜、概念

抽象，尤其是學說資料之多，可謂汗牛充棟，相信即使是像筆者一

樣，從一進入法律系開始就深深為民法著迷者，仍然會時時感到力

有未逮。而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將筆者

十多年來點點滴滴所累積的心得，去蕪存菁之後，以實例題帶動的

方式，輕鬆活潑地呈現民法的另一面貌。透過實例題的串連，民法

法條不再是僵硬死板的文字，而是鮮明生動的生活規範。如果您在

閱讀本書時，能夠感受到筆者是以這樣的心情，字斟句酌地寫下對

於民法的體會，時時刻刻以喜悅、進取的心情學習法律，那將是筆

者最大的收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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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讀者們多年來對於本書的愛護，更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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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論 
 

導 讀  

進入到民法物權編，許多基本概念與「債」迥不相同，實有必要在

討論細節問題之前，先以「導讀」澄清基本觀念。 
首先，還是得從私法自治原則談起！別忘了，整部民法均是在「私

法自治」原則之下展開的。所謂「私法自治」，意指：權利主體於法律

限制之範圍內，得以「法律行為」為方式，與其他權利主體或權利客體

形成「法律關係」；其中，發生在兩個權利主體之間的法律關係，即為

「債」；如發生在權利主體與物之間者，則為「物權」。所以，「物

權」者，乃是權利主體與物間所發生的權利義務關係。 
不過，儘管同樣是以私法自治原則作為基礎，但基於「物權」的特

性，「物權法」若干特有的原理原則，從「物權」的效力到「物權行

為」的方式，就算稱不上是自成一格、絕無僅有，也是在債法中從未聽

聞的。這些原理原則非常重要，千萬不要眼高手低，忽略了這些屬於

「打地基」的基礎觀念。所以，這就從基本的原理原則開始談起，先了

解物權之特性及效力，以及物權法最為重要的「物權法定主義」、還有

「公示原則」、「公信原則」等，接著介紹物權特有的變動方式時，即

可將這數個議題一一串起而有融會貫通的認識。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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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物權 2 

第一節 基本原理原則介紹 

 
甲在乙某風景區之土地一宗設定地上權，於該土地上建築別墅一棟

（市價約值800萬元）。甲因向丙借款600萬元，為擔保其清償，甲、丙

同意以該別墅設定抵押權，且依該約定之抵押權內容，甲並應將抵押物

即別墅交由丙占有。甲、丙均依約履行。試問：本件抵押權之設定，是

否有效？ （改編自95司） 
 

 實務精華  

＊ 大法官會議第26號解釋——當鋪質乃民法第899條之2增訂前， 
依行政規則及交易習慣所承認之物權 
典押當業，既係受主管官署管理並公開營業，其收受典押物，除有明知

為贓而故為收受之情事外，應受法律之保護。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17條

之規定，旨在調和回復請求權人與善意占有人之利害關係，與民法第950
條之立法精神尚無違背，自不發生與同法第949條之牴觸問題。 

＊ 最高法院86年台再字第97號判決——於民法第899條之2增訂前， 
營業質權乃依釋字第26號及行政規則而承認之物權 
第按物權之新種類或新內容，倘未違反物權之直接支配與保護絕對性，

並能以公示方法確保交易安全者，即可認為與物權法定主義存在之宗旨

無違。……原確定判決本於該第二審判決所確定之事實，認當鋪或其他

以受質為營業者之質權，即營業質權，依（舊）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4
條規定，固無民法質權規定之適用，惟關於營業質權，有當鋪業管理規

則可資適用，……故營業質權雖非民法上之動產質權，惟當鋪既占有當

戶為擔保債務之履行而移交之物品，於債務未受清償期得留置該物品，

屆期當戶不取贖，當鋪即取得該物品之所有權以資抵償，自屬具有擔保

物權性質之特殊質權。 

案例1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3  第1章 總 論 

 觀念解析  

一、物權之特性與效力 

對世性 
按「物權」乃是對標的物直接管領、處分、並加以支配的權利；所

以，除依法律規定或經物權人同意外，不論何人對於標的物有妨害、甚

至侵害行為，物權人均得對該行為人有所主張；換言之，物權不是僅在

特定人間發生效力，而是對於任何人均可主張之權利。此與債權僅得於

特定人之間（即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發生效力，有著極大的差異。有

學者依此特性而將物權稱之為「對世權」。1 
對於初學者來說，物權之「對世性」與債權之「相對性」的差異，

有些抽象而難以想像。茲舉幾個最基本的例子說明之。 
甲向乙購買A地。雖然已經訂立了買賣契約，但在乙還未將A地

移轉登記予甲之前，甲僅對「乙」取得了債之請求權，得請求乙交付並

移轉A地所有權。在甲取得A地所有權之前，倘若有人無權占有A地，礙

於甲不是A地所有權人，故而不得對無權占有人主張任何權利。 
相對的，當乙將A地所有權移轉予甲之後，不論是誰無權占有A

地，所有權人甲均得以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

無權占有人返還土地。這正是物權（所有權）之對世性（對任何人均得

主張）的表現。 
再舉一例。甲將A地設定地上權予丙以建築房屋。之後，丙因取

得資金困難，A地因而閒置未用。倘若有人趁機占用A地，待丙發現

後，丙有何權利可茲主張呢？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規定，地上權人同樣

享有物上請求權，故而不論何人無權占有A地，丙均得依民法第767條第

2項準用第1項規定，請求無權占有人返還A地。這同屬物權（地上權）

之對世性（對任何人均得主張）的表現。 

                                                        
1 王澤鑑著，民法物權，頁39，2010年6月版。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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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及性 
這是經常被忽略的特性。按物權乃是存在於「物」之權利，所以，

當某物存在著某定限物權時，縱使該物之所有權有所變動（如：讓與他

人），不會影響該定限物權之效力，該定限物權會追及而繼續存在於該

物，這就是「追及性」。舉個例子來說，甲將其所有A地設定地上權予

乙以興建房屋，其後甲將A地出售並移轉登記予丙，對於乙的地上權不

生影響，乙的地上權仍繼續「追及」而存在於A地。再舉個例子：丁將

其所有B地設定抵押權予銀行以貸款，之後，丁將B地出賣並且移轉登

記予戊，銀行的抵押權不受影響，仍繼續存在於B地，民法第867條就此

定有明文：「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

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2 
「追及性」只會出現在「定限物權」，因為「追及性」所要處理

的，正是定限物權和標的物之間的關係。誠如前面所提到的兩個例子，

一是地上權、另一則是抵押權，都是定限物權。儘管「追及性」不難理

解，但很容易遺漏而忘了它的存在。所以，等到進入本書第3章和第4章

時，看到某一標的物上有定限物權（不管是用益物權還是擔保物權）存

在、又看到該標的物所有權有轉讓時，務必要想到「追及性」喔！ 

排他性 
正因為「物權」是對標的物直接管領、處分、並加以支配的權利，

所以，甚難想像於同一標的物上，同時存在數個性質不相容的物權，而

                                                        
2 看到這兒，您可能會有個疑問：如此一來，受讓A地的丙和受讓B地的戊，

豈不是很倒楣？他們所取得的A地及B地，竟然帶有地上權及抵押權的負

擔，就丙而言，丙必須繼續讓地上權人乙使用A地；對戊來說，將來如丁不

清償債務，銀行即可拍賣B地以取償，戊不就因而喪失B地所有權了嗎？ 
的確如此！不過，A地和B地都是不動產，該地上權及抵押權必然已經登

記，否則不生效力；因此，丙、戊於受讓A地或B地時，不可能不知道A地

及B地上帶有其他定限物權的負擔；在此前提下，丙、戊仍願意買受，即不

再得對出賣人甲、丁主張任何權利。惟若丙、戊真的不知道A地、B地帶有

地上權、抵押權等負擔，此乃典型的「權利瑕疵」，丙、戊即可對出賣人

甲、丁主張權利瑕疵擔保請求權（民§353）。關於「權利瑕疵擔保請求

權」的說明，可參見拙著，債法各論，頁10以下，2021年版。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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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致使得物權人彼此間互相扞格；此即為物權之「排他性」。例如：

依民法第832條規定，地上權乃是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為目的之用益物權；農育權則是以在他人土地上耕作、養殖、畜牧等

為目的之用益物權（民§850之1）。儘管這兩種用益物權之目的不同，

但均是以占有土地並使用收益為目的，因此，實難想像這兩種物權如何

能同時併存於同一土地、各個物權人卻可以相安無事？是以，地上權與

農育權間具有排他性，不論土地所有人先設定哪一個定限物權予他人，

即不得於同一範圍內再設定性質不相容之用益物權。 
不過，「排他性」僅適用於性質不相容的物權，倘若是性質不

同且可以併存者，像是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則不妨同時存在。所以，

土地所有人在將土地設定抵押權之後，還是可以設定地上權或農育權、

甚至出租予他人；反之亦然。 
又，儘管是性質相同的定限物權，不必然不可以同時存在；擔保物

權即為適例。按擔保物權乃是支配標的物之經濟價值的定限物權，所

以，只要該標的物尚有剩餘價值存在，當然可以再設定擔保物權予他

人。所以，於同一筆不動產上，同時存在數個抵押權，實在是再平常不

過的事兒了。不僅是擔保物權，即便是用益物權相互間，也不一定具有

排他性，例如：民法第851條以下所定之不動產役權，不一定需要占有

標的物並為排他性的使用收益，以「採光」為目的之不動產役權，即為

適例，儘管已為他人設定以採光為不動產役權，供役不動產所有人還是

可以將該不動產設定農育權或地上權予他人，只要不妨礙需役不動產的

採光權即可。又如民法第841條之1以下所定區分地上權，僅只是就他人

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間」享有使用收益權，如：設定區分地上權予他人

以興建橋樑。那麼，即便土地所有人已設定區分地上權予他人，在不妨

礙區分所有權人行使權利之前提下，還是可以再設定地上權、農育權或

者不動產役權。 

優先性 
所謂「優先性」，談得是當同一標的物上同時存在物權與債權、或

者同時有數個定限物權存在時，誰的效力最為優先。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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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優先於債權 
「物權」和「債權」之間，怎麼會存在競爭關係而需要探討何者效

力優先呢？舉例來說：甲先將自己所有的A屋借給好友乙居住，在借用

期限尚未屆滿前，甲因有融資的必要而將A屋出典予丙。依民法第911條

以下規定，「典權」乃是全面性的用益物權，亦即原則上典權人可以如

同所有權人一樣使用和收益典物；於是，典權人丙可占有並使用收益A
屋。儘管A屋已經先出借給乙，但因丙之典權乃定限物權，對標的物A
屋享有直接支配權、而且不論對何人均得主張（此即前述的對世

性）；反觀乙之借用權的性質為債權，只能對貸與人甲主張權利，乙對

A屋則無直接支配的權利、亦不得以僅具有相對效力的借用權（債權）

對抗丙。因而在面對丙的主張時，借用人乙的法律地位立刻「矮上一

截」，丙即得要求乙遷出A屋，換成由丙使用收益之。綜上亦可知，物

權的效力之所以優先於債權，實是由物權具有「對世性」衍生而來的。 

設定在先的定限物權，優先於設定在後的定限物權 
承前述的說明，於同一標的物上，可以同時存在數個性質相容的

定限物權。果如是，數個定限物權間之效力優先順序，悉依其成立的先

後順序決之；易言之，成立在先的定限物權，其效力優先於成立在後

者。再以前面提過的抵押權與地上權的例子來說明：土地所有人在就土

地設定抵押權後，不妨設定地上權或農育權予他人，以利物盡其用；鑑

於抵押權設定在先，故而其效力優先於設定在後的地上權。將來一旦債

務人未按時清償債務，抵押權人向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時，如因該土地

上存有地上權而致無人應買或出價過低，抵押權人即得依民法第866條

第2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除去地上權。相反的，倘若土地所有人先設定地

上權、其後才設定抵押權，則地上權的效力優先；縱使後來抵押權人聲

請拍賣抵押物，礙於其上存有地上權而無人應買，抵押權人也莫可奈

何。3此即為「優先性」的表現。 

                                                        
3  讀到這兒，您可能又想舉手發問：當抵押權設定在先，抵押權人竟然可以

請求法院除去設定在後的地上權？反之，若地上權設定在先，抵押權人面

對妨礙抵押物價值的地上權，竟是束手無策？這些設定在後的地上權人或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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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權法定主義 

由前述一的說明可知，物權乃是對標的物直接支配的權利，正因為

其具有對世性、排他性、優先性等特性，只要與該標的物有直接、間接

之法律關係者，其權利義務必然受到影響。為了權利之安定性及保障交

易安全起見，實有必要將物權的「權利內容」，包括：權利的種類、範

圍、權利人是誰、權利的存續期間等等，予以公示，俾知所遵循。為

此，物權法乃發展出三大最重要的原理原則，分別是：物權法定主義、

公示原則、公信原則。這就先從「物權法定主義」談起。 
按民法物權編開宗明義地於第757條明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

外，不得創設。」本條規定堪稱物權法的「帝王條款」。98年1月23日

物權法修正時，就本條規定作了相當的調整。修正前的民法第757條規

定：「物權，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不得創設。」依此，物權的

種類及權利內容，除了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之外，不得任意創

設，否則即有違反物權法定主義之嫌；但如此一來，物權的發展空間將

受到相當侷限，恐難因應快速的經濟發展。因此，98年民法物權編修正

時乃將「習慣」納入，但所謂「習慣」並非指一般民間或交易習慣，依

修正理由的說明：「本條所稱習慣係指具備慣行之事實及法的確信，即

具有法律上效力之習慣法而言。」 
民法第757條看起來不怎麼複雜的「物權法定主義」，實包括兩大

內涵，茲分述如下。 

物權種類，非依法律規定或習慣法不得創設（類型強制） 
物權的種類，原則上僅限於民法所規定的八種類型，包括：所有

權、地上權、抵押權、質權、典權、留置權，以及99年民法物權編修正

                                                                                                                                  
抵押權人的權益，又該如何保護呢？其實，這個問題和前面註2所論者，極

為相似：依公示原則，凡不動產物權之成立，均以登記為必要。所以，在

取得不動產物權之前，只要查看登記簿即可了解該不動產的權利狀況。如

果地上權人看到了該土地上已有抵押權存在而仍希望取得地上權，或者抵

押權人明明知道該地已有地上權存在而仍願意借錢給土地所有人並以該土

地作為抵押擔保，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法律實無須介入太多。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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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新增修的「農育權」與「不動產役權」等；當然，除了民法之外，尚

可包括其他法律所規範者，如：動產擔保交易法所規定之動產抵押權、

海商法所規範之船舶抵押權等。在98年新修正條文公布實施後，物權種

類亦可依習慣法創設。 
其實早在民法第757條修正之前，實務上已有依習慣法承認法律所

未規範之物權的事例，【實務精華】所選錄的大法官會議第26號解釋，

依交易習慣及行政規則而承認「當鋪質」的合法性，即為適例；96年民

法物權編修正時增訂第899條之2，這才使其正式成了民法所規範之物

權：「質權人係經許可以受質為營業者，僅得就質物行使其權利。出質

人未於取贖期間屆滿後五日內取贖其質物時，質權人取得質物所有權，

其所擔保之債權同時消滅。（Ⅰ）」另一適例則是最高限額抵押權，這

個於民間行之有年的擔保物權，一直為實務所承認，直至96年物權編修

正並增訂民法第881條之1～之17等規定後，始正式有了法源基礎。 
惟若非法律或習慣法有規範者，而是由當事人依其約定所自行創設

的新物權（如：不動產質權），此等約定及其所創設的物權，均屬違反

法律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57條規定，應屬當然無效。 

物權權利內容，非依法律規定或習慣法不得創設（類型固定） 
其次，物權的權利內容如何，亦須依法律規定或習慣法定之，不得

任由當事人間自行約定。所以，在債法領域所經常適用的「契約自由原

則」等，於此均無適用餘地。舉例言之，依民法第884條規定，動產質

權之成立與生效，以出質人將動產交付予質權人占有為必要。倘若甲將

汽車出質予乙以取得借款，但因甲仍有繼續使用該車的必要，乙也同意

該車仍由甲繼續占有使用，從而雙方約定不移轉汽車（質物）之占有，

則該動產質權之設定因違反民法第884條規定而不生效力。 

違反物權法定主義之效果 
原則上，違反上述、所創設的物權種類或權利內容，均因違反

「物權法定主義」而當然無效；惟如法律另有規定者，則不在此限。 
由是亦可知，物權法的規定不可以任意地類推適用！此乃「物權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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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義」之下所衍生之當然結論。雖然在債法領域中，就法律無直接

規定的事項予以類推適用，好像是家常便飯一樣，但是，一旦將物權

法的規定予以類推適用，很可能形同擴張、創設某物權的權利內

容，因而違反物權法定主義，必須特別謹慎小心。 

三、公示原則 

在確定了物權的種類、權利內容之後，接下來即應將物權的內容予

以公示，使眾人均知所遵循；尤有進者，倘若物權之權利內容雖有變動

（例如：所有權人將所有物移轉予他人），卻未依法律所定公示方法予

以公示，該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即無從發生；4此即物權法另一個重要

的基石──公示原則。而公示的方法，因該標的物係屬不動產或動產而

有所不同，以下分述之。 

不動產物權 
依民法第758條第1項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

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依此，凡是不動產物權

者，均是以「登記」為公示方法。 
既然是以登記為公示方法，而且本條已經明白地指出：「非經登

記，不生效力」，依此，當事人間有關不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之約

定，在未經登記之前，無法發生物權之效力；惟這並不表示該約定不生

任何效力！相反的，只要是經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者，依民法第153條第1
項規定，已可於當事人間發生債之效力。這是初學者經常弄不清楚的問

題，茲以【練習1】為例說明之。 

 

甲、乙二人簽立地上權設定協議書，有如下約定事項：第1
條：甲同意將其所有A地設定地上權於乙，由乙在A地上興建倉庫

                                                        
4 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頁66、67，2010年9月版。 

1 練 習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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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20年，地租每年20萬元。第2條：地租以五年為一期，

一次支付100萬元，於每期五年屆滿時支付。第3條：乙承諾地上

權存續期間內，不將A地出租、出借或以任何名義交付他人使用。

嗣後，甲、乙雙方會同赴地政機關辦妥地上權設定登記，但僅登

記約定事項第1條之內容。問： 
一、一年後，乙將A地出租並交付於丙使用，甲請求丙返還A地，

有無理由？ 
二、兩年後，甲將A地贈與並移轉所有權於其長女丁，丁雖知悉

甲、乙以五年為一期支付地租之協議內容，仍請求乙依當地

習慣，每年按期支付地租。丁之請求，有無理由？ （104司） 
 

Key Point 

一、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間之轉換性 
債權行為，意指以發生債權債務為內容之法律行為；而物權行為

者，則是指以物權之得、喪、變更為內容之法律行為。上開定義，應

該是諸位耳熟能詳的。但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之間，絕非「勢不兩

立」，而是可以互相轉換的！若當事人間就某物權之權利內容（如本

題中甲、乙間關於地上權的內容，包括地租、期間等）予以約定，

但未依民法第758條規定辦理登記，只是不生「物權」之效力，亦即

不得對第三人主張之，但仍無礙於當事人間已因意思表示合致而生

「債」之效力。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觀念喔！ 
是以，甲、乙間就地上權設定事宜，共有三項約定，不論這些約

定內容有無經登記，都已經在甲、乙間發生「債」之效力，甲、乙均

須受其拘束；惟因只有第1條約定已經辦理登記而可生物權之效力（亦

即可對第三人主張），至於第2、3條約定則因未經登記，僅於甲、乙

間發生債之效力，合先說明。 
二、甲不得向丙請求返還A地 

甲、乙間就地上權的使用方法有特別約定（第3條），該條約定

雖未經登記，但已於甲、乙間生「債」之效力，甲、乙均應受其拘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11  第1章 總 論 

束，但對第三人丙則不生效力，民法第836條之2第2項亦有明文。因

此，第一題很單純：乙乃是A地的地上權人，依地上權的權利內容，地

上權人可以不自己利用土地而將土地出租予他人。再加上丙無須受

「乙不得將A地出租予他人」之約定的拘束，因此，丙已因向乙承租A
地而合法取得A地之使用收益權，故甲請求丙返還A地為無理由。 

當然，乙的行為違反了甲、乙間之約定，甲如因此受有損害，自

得向乙請求損害賠償。 
三、丁得請求乙依當地習慣按年支付地租 

甲、乙間就地上權之權利內容不但有特別約定（第1條），而且已

經登記，因而可生物權之效力；換言之，其後甲將A地所有權移轉予丁

時，丁因繼受取得A地所有權而須承受地上權之負擔（此即物權之

追及性），且須受第1條約定之拘束。 
可是，甲、乙間關於地租支付方式的約定（第2條），則未經登

記，因而丁無須受其拘束。 
綜上，丁因為須受第1條約定之拘束，故於丁、乙之間，系爭地上

權仍是以20年為期、每年地租為20萬元，且丁不需要受甲、乙間關於

「五年一付」約定之拘束。因此，關於地租的支付方式，丁得主張應

重新約定；如能證明有「每年」按期支付地租之習慣者，從其習慣。

是以，丁之主張為有理由。 

 

動產物權 
動產物權之公示方式，與不動產物權完全不同！依民法第761條第1

項前段規定：「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依此，

動產物權乃是以「交付」為其公示方法。 
然而，「交付」只是一瞬間的動作，如何能作為公示動產物權的方

法呢？的確！隱藏在「交付」後面，另一層更重要的意義是：一旦讓

與人將動產交付予受讓人之後，受讓人即取得了「占有」。當權利

主體取得了占有人的地位之後，即可直接掌控、支配該標的物，該權利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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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對於標的物因而有了「行使權利」的外觀，第三人可以輕易地由

「占有」的外觀，了解誰是權利主體及其所享有之動產物權內容（可能

是動產所有權、動產質權，或是留置權等）。由以上的說明，不知您是

否已經發現：其實，動產物權之公示方法，與其說是「交付」，倒不如

說是「占有」，或者～您亦可以將「交付」與「占有」間的關係理解為

一體之兩面。小小心得，敬供參考。 

四、公信原則～兼論「善意受讓」 

意 義 
「公信原則」實是由上述「公示原則」所導引出來的。詳言之，當

不動產物權與動產物權，藉由登記或占有（交付）等方法予以公示之

後，原則上，任何人均可以相信由此公示方法所彰顯出來的權利外觀，

應與實際權利狀態相符，如是，法律的規定才有意義。例如：某甲登記

為某筆土地的所有權人，任何人均可以信賴登記的內容而相信某甲是真

正所有權人。倘若在例外的情形，真正的權利狀態與公示原則所表現出

來的不相符合時，凡是善意信賴公示原則所表彰的權利外觀，並進而與

之為交易行為的人，法律應提供保障，使其不致於因為實際權利狀態與

公示內容不符而受有損害，此即「公信原則」。說得更具體一點，當權

利主體（讓與人）具有公示原則所規範的權利外觀，並進而與他人（受

讓人）為交易行為，即使該讓與人實際上所享有的權利狀態，與其權利

外觀不符，但只要該受讓人善意地信賴該權利外觀（亦即相信讓與人即

為真正的權利人），該受讓人仍可受到法律的保障，亦即該受讓人仍可

取得該物權。這正是諸位耳熟能詳的「善意受讓」制度。是的！「善意

受讓」制度實是「公信原則」的一大體現。那麼，緊接著就來乘勝追

擊一下，詳細介紹說明「善意受讓」之要件與法律效果。 

善意受讓之要件 
「善意受讓」之適用，應具備以下四項要件：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13  第1章 總 論 

讓與人須具有公示原則的權利外觀 

既然「善意受讓」制度是從「公信原則」衍生出來的，而「公信原

則」又是「公示原則」的產物，因此，讓與人必須具備公示原則所要求

的權利外觀（只是實際上的權利狀態與外觀上所顯現的不符）。依此，

當標的物為不動產時，該讓與人必須是不動產物權的登記名義人；

當標的物是動產時，該讓與人則必須是動產物權的占有人。舉例來

說：甲為了躲避債權人的追討，乃與好友乙商量將甲所有的A房地暫時

登記在乙的名下。由是可知，甲、乙間並無移轉A房地所有權的真意，

係屬民法第87條所定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因此，儘管甲已將A房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乙，但該意思表示係屬無效，不生A房地所有權移轉之效

力。如此一來，乙雖登記為A房地所有權人，實際上真正所有權人仍是

甲，此即為權利外觀與實際權利狀態不符的適例。 

受讓人須為善意 

「善意受讓」與「公信原則」均是為保障善意的交易相對人而設，

因此，受讓人必須是善意地不知實際的權利狀態與外觀所彰顯者不符。

又，何謂「善意」？如受讓人主觀上「明知」讓與人實際上並無讓與之

權利，固然不能認屬「善意」；但如有重大過失或僅有輕過失而不知

者，得否該當「善意」之要件？誠有疑問。 

動產物權之善意受讓 
99年民法物權編修正時，於第948條第1項增設但書規定：「但受讓

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者，不在此限。」由是

可知，「明知」與「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固然不符合「善意」的要求，

但如果僅有輕過失者，依上開規定，受讓人仍得主張係屬善意而受到

「善意受讓」規範的保護。 
不動產物權之善意受讓 
惟民法第948條規定僅適用於「動產」物權之善意受讓，至於不動

產物權，則須依民法第759條之1定之，但該條卻沒有類似於民法第948
條第1項但書的規範。學者們的解讀則是：為了貫徹由國家機關作成之

不動產登記的公信力，只要受讓人非明知該登記有不實之情事，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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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過失（包括重大過失在內）、亦不問受讓人實際上是否有閱覽

不動產登記簿，均得主張係屬善意。5 
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雙重善意 
按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

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之事實登

記。」本條規定的增訂，使得「善意受讓」之「善意」要件的認定，產

生翻轉性的影響。茲以【問題1】的實例說明之。6 

 

甲為了逃避債權人的追討，乃與好友乙串通，將自己所有的A
房地移轉登記至乙的名下。數年後，甲向乙表示風聲已過，乃請

求乙塗銷A房地之所有權登記，乙總是藉故推拖。甲漸感不耐而以

乙為被告，訴請乙塗銷A房地之所有權登記；甲並請求法院發給起

訴證明，於A房地登記簿上為訴訟繫屬之登記。於訴訟進行中，乙

貪念一起，以高價出售A房地予丙，並隨即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丙對於甲、乙間通謀虛偽之情事並不知情。試問：丙得否主張善

意取得A房地所有權？ 
 

Main Issue 

一、甲乃A房地真正所有權人 
甲、乙以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將A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甲、乙

間之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讓與合意），依民法第87條規定係屬無

效，不生所有權移轉之效力，故A房屋所有權雖登記為乙之名義，但實

際上仍屬甲所有。 

                                                        
5 王澤鑑著，民法物權，頁110、111，2014年2月版；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

（上），頁123，2010年9月版。 
6 亦可參見拙著，民事訴訟法（第二冊），頁330以下，2020年9月版。 

問 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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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丙已符合民法所定善意受讓要件 
要件：乙雖非A房地之所有權人，卻享有所有權登記名義，具

備公示原則之權利外觀。 
要件：丙善意不知乙無處分權而向乙買受A房地。 
要件：乙、丙間有買賣契約之成立。 
要件：丙已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到此為止，丙似乎已完全符合善意受讓之要件，應可主張善意取

得A房地所有權才是。 
三、雙重善意說 

惟在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增訂之後，A房地之產權爭議得以透

過「訴訟繫屬登記」予以公示，只要為此登記者，任何人即不得推諉

不知A房地所有權的歸屬存有爭議；換言之，丙不得僅因不知甲、乙間

有通謀虛偽之情事，即可主張自己「善意」不知乙乃無權處分人。 
總的來說，有了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之後，受讓人必

須具備「雙重善意」，始得主張善意受讓：一是善意不知讓與人無

處分權（這是原本民法所定善意受讓之要件），另一則是系爭標的

物未經訴訟繫屬登記，且受讓人不知有訴訟繫屬存在。一旦當事人

已辦理訴訟繫屬登記，不論受讓人丙是否曾查閱登記簿、亦不論是

否知道有訴訟案件正在進行，均不得再主張自己是「善意」了！ 

 

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須有法律行為存在 

「善意受讓」制度主要是為了保障交易安全而設的，因此，讓與人

與受讓人之間必須有法律行為存在；而所謂「法律行為」，可以包括買

賣、贈與等等。倘若受讓人係基於法律規定、繼承（事實行為）、徵收

等原因而取得物權者，因不涉及法律行為，即不得受到善意受讓的保

護。 

受讓人須已完成不動產移轉登記或取得動產之占有 

其實本項要件可以與上述合併論之。上述所討論者，乃是讓與

人和受讓人之間的原因關係；於此則是更進一步地要求讓與人和受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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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必須已有物權行為之作成：當標的物是不動產時，受讓人須「已

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民§759之1Ⅱ）；當標的物是動產

時，受讓人則必須已取得該動產之占有，民法第801條定有明文。唯有

當讓與人和受讓人之間已有物權行為之作成，受讓人之善意信賴始得受

到法律的保護。 

 

 

乙之玉鐲一只交予甲保管，未料甲貪念一起，乃向善意的丙

偽稱該玉鐲為自己所有，願意廉價出售；但因為甲即將參加盛大

派對，乃與丙商借該玉鐲數日，等到派對結束後，立刻交予丙。

善良的丙不疑有他乃欣然同意。不料就在甲交付予丙之前，乙要

求甲返還玉鐲；丙則主張已善意取得該玉鐲所有權。試問：誰的

主張有理由？ 
 

Main Issue 

甲雖非玉鐲之所有權人，卻占有該玉鐲，享有公示原則之外觀

（要件）；丙善意不知甲無處分權（要件），乃向甲買受該玉鐲

（要件）。惟甲讓與該玉鐲的方式，並非將玉鐲現實交付予丙，而

是與丙訂立使用借貸契約以代現實交付，亦即以「占有改定」為之。

如此的交付方式，是否仍可滿足第個要件而發生善意受讓之效力？ 
按受讓人取得「動產」之占有的方式，民法第946條定有明文：

「占有之移轉，因占有物之交付，而生效力。（Ⅰ）前項移轉，準用

第七六一條之規定。（Ⅱ）」而民法第761條所定「交付」方式有四

種：現實交付、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其中「簡易交

付」與「現實交付」，受讓人均取得標的物的現實占有（直接占

有），固無問題；比較有疑問的是民法第761條第2項之「占有改

定」：「讓與動產物權，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讓與人與受讓

人間，得訂立契約，使受讓人因此取得間接占有，以代交付。」正如

同本例中，受讓人丙僅取得了間接占有，而讓與人甲（無權處分人）

問 題 2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民法物權／李淑明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元照, 2021.07 

面； 公分 
ISBN 978-957-511-530-2（平裝） 

 
1.物權法 
 

584.2         110007141 

 

 

 

 

 

民法物權                       5P006RL 

作  者 李淑明 

出 版 者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館前路 28 號 7 樓 
網    址 www.angle.com.tw 

定    價 新臺幣 650 元 

專    線 (02)2375-6688 

傳    真 (02)2331-8496 

郵政劃撥 

出版年月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6 月 初版第 1 刷 
2021 年 7 月 12 版第 1 刷 

Copyright © by Angle Publishing Co., Ltd. 

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 1531 號             ISBN 978-957-511-530-2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921




	5P006RL-書名頁
	改版序.pdf
	序言
	目錄
	（P1-84）第1章
	5P006RL-版權頁



